
法規及實務

賴俊呈建築師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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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資歷

私立逢甲大學建築學系86畢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規劃組88畢

卓銀泳建築師事務所89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科承辦89-92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承辦92-100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修復科股長100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股長100-102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正工程司102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營造施工科正工程司102-104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科長104-107年

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107年-迄今

◆ 證照/兼任

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設計施工)

政府採購法採購人員資格(初級)

勞動部職訓中心混凝土監評委員

臺中市都市更新委員(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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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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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時程

5 SECTION 5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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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危老重建條例提出係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

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條例中給予

最高40％容積獎勵（危老容積獎勵上限30％，另外期限內申請獎勵10％）

➢建築規模為不易都更且所有權人有共識同意重建(加速推動都市再生時程)

危老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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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單 ‧ 快 速 ‧ 有 獎 勵

危老的好處

關懷高齡化社會，老屋重建可改善高齡者生活品質，符合高齡者居住需求。

打造樂齡住宅

讓基地面積不足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的小基地也可進行重建，解決危險及老舊建物的問題。

提供小面積危險建物重建管道

危險老舊建物經100%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後，免經都市更新審查程序，申請獎勵後即可重建。

[加速+獎勵]重建



ARCHI DESIGN | jcliter.archi 7

危老條例基地條件

非

主管機關指定具有

文化價值之建築物

屬

下列其一之危險

或老舊建築物

都市計畫範圍內

#3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

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

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

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

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

昇降設備者。

合法建築物

+

※工業區不適用※
(已核准重建計畫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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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

領有使用執照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證明。

◆第一次接水接電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都市計畫以前完成之舊有建築物

ARCHI DESIGN | jcliter.a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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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併入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
未超過危老建築物所在基地面積。

✓ 併入之鄰接基地其申請獎勵面積未超過
1000m2。

危老基地合併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六條

A > E ≦1000m²

ARCHI DESIGN | jcliter.archi

危老屋

A E

超過1000m²
部分無獎勵

得併入重建基地範圍

1000m²
內有獎勵

坐落基地 合併鄰接建築基地

無規模面積限制



三大獎勵

加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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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獎勵獎勵內容

容積獎勵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比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

賦稅減免

地價稅
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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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獎勵獎勵內容

1. 各該建築基地1.3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1.15 倍之原建築容積。

2. 時程暨規模獎勵，得再給予上限10％基準容積之獎勵。
3.若合併鄰地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重建時，鄰接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容基獎勵計算限定１,000m²內。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包括土管、海砂屋、開放空間…等）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但得另行申請容積移轉。

危老屋

A 鄰地B

B > AA>1000m²

危老屋

A E

超過1000m²
部分無獎勵

得併入重建基地範圍

1000m²
內有獎勵

無規模面積限制

F

D不得獎勵範圍



危老獎勵
S E C T I O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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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積獎勵

重建前建築
物危險程度

6%~10%

重建前原容
大於法容

原容或
10%

建築物耐
震設計

2%~10%

時程

獎勵

112/5/11前

4%

協闢週邊
公共設施

0%~5%

退縮建築

8%~10%

候選綠建
築證書

2%~10%

重建前原容
大於法容

原容或
10%

重建前建築
物危險程度

6%~10%

建築物耐
震設計

2%~10%

候選智慧
建築證書

2%~10%

無障礙環
境設計

0%~5%

時程

獎勵

112/5/11前

4%

適
用
大
基
地

紅色區塊需優先申請

逐年遞減
4 % 
2 % 
1 %

規模獎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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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小
基
地

合計不得大於10%

>200m²
獎勵2%
+100m²
獎勵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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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時程及規模獎勵對照表

獎

勵

遞

減

10%

0%

基 地 規 模



獎勵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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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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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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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耐震建築、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建築應注意事項

✓ 應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書。

✓ 申請使用執照時繳納保證金。

✓ 領得使用執照後2年內，取得相關標章或通過評估後，無息退還保證金；未通過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保證金公式

➢ 地方政府另有訂定，從其規定。

➢ 未訂定者，依下列公式計算：

應繳交保證金額＝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當期公告現值*0.45*申請（耐震建築、綠建築、智慧建築、

無障礙建築）之獎勵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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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四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
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第一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第二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第三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者，其容積獎勵額度同
前項第一款規定。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程序

結構初評

乙級未達乙級 甲級

屋齡
>30年

屋齡
<30年

沒電梯 有電梯

結構詳評

補強成本
>重建的1/2

補強成本
<重建的1/2

危老重建
(有獎勵)

非危老重建
(無獎勵)

(可補助)

(可補助)

(尚有疑慮)(未達最低等級) (未達一定標準)



ARCHI DESIGN | jcliter.archi 19

容積獎勵耐震建築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者：

（一）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二）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三）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依建築設計規模，一般採第二級為優先評估

小震不壞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耐震建築原則 耐震建築設計 耐震建築設計建議

集合住宅

第一級：合計積分為3.50以上

第二級：合計積分為2.50以上未達3.50

第三級：合計積分為1.50以上未達2.50

非集合住宅

第一級：合計積分為3.50以上或取得耐震標章

第二級：合計積分為2.50以上未達3.50

第三級：合計積分為1.50以上未達2.50

(依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提高建築抗震水準、應用隔震、制震減振

耐震(抗震) 制震(減震) 免震(隔震)

特
色
工
法

一般按照耐震規範設
計的建築，以主體樑
柱結構吸收地震能量，
未採用其他設備

主要分為制震壁及阻尼
器，安裝於樑柱之間，
輔助消解地震能量，可
削減20-30%的地震波

通常裝設於地基柱
下方，可隔絕60%
以上的地震波，施
工難度及造價較高

圖
片
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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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綠建築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七條

取得候選等級綠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不適用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獎勵額度。

綠建築原則 綠建築設計建議綠建築指標

E生態

E節能

W減廢

H健康

1.生物多樣性指標 2.綠化量指標 3.基地保水指標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5.CO2減量指標 6.廢棄物減量指標

7.室內環境指標 8.水資源指標(必要)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等
級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得
分

20≦RS<37 37≦RS<45 45≦RS<53 53≦RS<64 64≦RS

綠建築RS等級範圍劃分

(九大指標全評估者)依總得分判定等級

依建築設計規模，一般採銀級為優先評估

生態共存、節能減廢、永續設計

基地面積 < 5 0 0㎡ < 基地面積

等
級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得
分

18≦RS<34 34≦RS<41 41≦RS<48 48≦RS<58 58≦RS

(免評估多樣性指標評估者)依總得分判定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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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智慧建築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八條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不適用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獎勵額度。

等
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加
總
得
分

50分以上
未達90分

90分以上
未達120分

120分以上
未達140分

140分以上

智慧建築等級採用鼓勵項目得分加總

依總得分判定等級

智慧建築設計建議智慧建築原則

依建築設計規模，一般採銀級為優先評估

智慧建築指標

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永續

智慧
建築
標章

設施管理 安全防災

節能管理系統整合

資訊通信 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綜合佈線

(基本項目+鼓勵項目)

基地面積 < 5 0 0㎡ < 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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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無障礙環境設計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九條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一）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二）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無障礙環境設計建議無障礙環境設計原則

依建築設計規模，一般採第二級為優先評估

集合住宅

第一級：合計積分為3.50以上

第二級：合計積分為2.50以上未達3.50

第三級：合計積分為1.50以上未達2.50

非集合住宅

第一級：合計積分為3.50以上

第二級：合計積分為2.50以上未達3.50

第三級：合計積分為1.50以上未達2.50

(依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友善

安全

舒適

無障礙環境設計生活

自 助 器 具
生 活 輔 助
器 具

建 築 設 備

單 元 空 間
廁 所 、 浴 室

建 築 物
住 宅 、 醫 院
公 共 建 築 物

都 市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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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建蔽高度放寬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47-1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實施重建，且同時取得耐震標章

或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其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比得酌

予放寬。

依前項規定實施重建者，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於期限內完成下列事

項：

一、於領得使用執照前，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

定繳納保證金。

二、於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二年內取得耐震標章或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

估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三、於領得標章或通過評估之日起三個月內報本府備查。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且報本府備查者，保證金無息退

還；未依限取得標章、通過評估或報備查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第一項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第一項高度比，係指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起，量至臨接道路

對側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其放寬以該建築基地面臨八公尺以上

之計畫道路為限，且該高度比放寬後其比例不得超過二。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比

依本條例實施重建者，其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得酌予放寬

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土管規定]

(建築高度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 & 建蔽率放寬)

住宅區之外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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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鄰接8m以上計畫道路

小於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計畫道路(單側臨路)

臨接8m以上計畫道路且基地面寬8m以上，符合規定。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現有巷道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小於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現有巷道

臨接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單側臨路)

臨接8m以上計畫道路夾雜現有巷道且基地面寬8m以上，符合規定。
但計畫道路不足8m時，不得與現有巷道合併檢討計畫道路寬度。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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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鄰接8m以上計畫道路

小於8m計畫道路

不足8m

建築線

基地

計畫道路或基地未達8m (單側臨路)

臨接計畫道路或基地面寬未達8m，不符合規定，不可申請放寬高度比。

8m計畫道路

不足8m

建築線

基地

現有巷道、未開闢計畫道路(單側臨路)

非計畫道路，不符合規定，不可申請放寬高度比。

現有巷道

L

建築線

基地

未開闢計畫道路
(切結自行開闢除外)

L

建築線

基地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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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鄰接8m以上計畫道路

臨接8m以上計畫道路(未開闢道路情形)

/但書

1.未開闢計畫道路部分應檢附切結書。

2.承諾於核准建造執照前取得道路主管機關同意函。

3.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開闢。

都市計畫法台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
高度比檢討認定

自行開闢計畫道路 切結書

本人(本公司)辦理「擬定臺中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
土地重建計畫案(案名)」，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第四十七條之一規定高度比檢討認定，本案將自行開闢建
築基地周邊8公尺以上計畫道路(路名：________________)
以符合高度比檢討，現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興闢同意書檢附
如後，道路開闢計畫承諾將於核准建造執照前取得本府道路
主管機關(建設局)同意函，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開
闢。
倘未依切結書完成者，得由臺中市政府依規撤銷都市計畫法
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高度比檢討認定，並強
制辦理執照變更設計，相關損失由本人(本公司)自行負擔，
絕無異議。

此致
臺中市政府

承諾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現有巷道

10
m
計
畫
道
路

8
m

以
上

鄰地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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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鄰接8m以上計畫道路

計畫道路 (雙側以上臨路)

臨接8m以上計畫道路且基地面寬8m以上，符合規定。
✓ 8m及10m計畫道路擇一高度比檢討。
✓ 其他道路應依技規#164建築物高度檢討。

✓ 基地未臨接道路但位於鄰近道路中心線深進10公
尺範圍內部份，應依技規#164建築物高度檢討。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6m計畫道路

10
m
計
畫
道
路

8
m

以
上

鄰近道路中心線10公尺範圍內

道路中心線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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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鄰接8m以上計畫道路

臨接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雙側以上臨路)

臨接8m以上計畫道路且基地面寬8m以上，符合規定。
✓ 8m計畫道路高度比檢討。
✓ 現有巷道依技規#164建築物高度檢討。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現
有
巷
道

計畫道路不足8m時，不得與現有巷道合併檢討計
畫道路寬度，不符合規定，不可申請放寬高度比。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10
m
現
有
巷
道

現
有
巷
道

現有巷道

8m計畫道路

8m以上

建築線

基地

現
有
巷
道

現
有
巷
道

現有巷道

小於8m計畫道路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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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整合戶數認定高度比上限

四、建築物高度比上限規定：

(一)建築物高度比上限依危老基地整合戶數數量認定(左表)。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不受前款規定限制：

1、原領使用執照之住宅戶數達六戶以上。

2、基地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未申請容積移轉。

戶數級距建築物高度比上限

建

築

物

高

度

比

上

限

危老重建前整合戶數

每增加一戶高度比增加0.02 每增加一戶高度比增加0.03，高度比上限為2

2

1.98

1.95

1.92

1.89

1.86

1.83

1.81

1.79

1.77

1.75

1戶 2戶 3戶 4戶 5戶 6戶 7戶 8戶 9戶 10戶 11戶

備註：

1.重建前整合一戶之建築物高度比上限1.75，依整合戶數增加建築物高

度比上限累進加成計算，其高度比不得超過2。

2.整合戶數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發布前已完成門牌編

訂之戶數為準。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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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高度比之附帶條件

五、依本原則檢討建築物高度比之附帶條件如下：

(一)免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附表二)。

(二)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附表三)。但非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僅需依附表二檢討。

申請放寬高度比，應取得耐震標章或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但未以上開項目申請容積獎勵者，得免檢討附帶條件。

第一項附帶條件應專章檢討，不與其他規定所訂之項目併計。

附表二：免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其放寬建築物高度比之附帶條件 附表三：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其放寬建築物高度比之附帶條件

容積移轉事項 附帶條件

未申請容積移轉者 地面層加植喬木達法定數量一倍以上且屋頂
綠化面積達三分之一以上。其喬木種植有困
難者，得以立體綠化方式檢討綠化總二氧化
碳固定量替代。

有申請容積移轉者 除依項目一附帶條件設置外，另應於立面設
置立體綠化，其各層陽台、露臺、花台…等立
體綠化面積合計達基地面積百分之十以上，
並應設置自動滴灌系統。

備註：1.由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審查小組審查。
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或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另有綠化規定者，

應從其規定，不得列入本附帶條件之設置數量計算。

容積移轉事項 附帶條件

未申請容積移轉者 除依附表二項目一檢討附帶條件外，應設置低
碳汽車停車位數達法定停車數量之10%，且該
停車格位均應設置充電設備。

有申請容積移轉者 除依附表二項目二檢討附帶條件外，應設置低
碳汽車停車數達法定停車數量之20%，且該停
車格位均應設置充電設備。

備註：1.由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審查小組審查。
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或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另有規定設置低碳

汽車停車位者，應從其規定，不得列入本附帶條件之設置數量
計算。

3.計算低碳汽車停車位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餘數應檢討設置一輛。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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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高度放寬
[高度比檢討認定原則]
高度比之附帶條件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26日



稅賦減免
S E C T I O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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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稅賦減免

重建期間

一、重建期間(依建築法開工日起至

核發使用執照日止)土地無法使用者，

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

建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

依法課徵之。

免繳地價稅

完工後兩年

二、重建後地價稅(核發使用執照日

之次年起算)及房屋稅(核發使用執照

日之次月起算)減半徵收二年。

地價稅/房屋稅減半

再延長十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

然人者，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

款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移轉

者，得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至

喪失所有權止。但以十年為限。

房屋稅減半

ARCHI DESIGN | jcliter.archi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八條

依本條例施行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得
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但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超過同條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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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合於危老條例第八條規定之重建計畫，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除另有規定外，得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一、起造人為自然人者。

二、起造人為非自然人，其基地非屬本府公告之整體開發地區，且坐落於下列區域之一者：

（一）都市更新劃定地區、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年至重建計畫核准前一年度，平均人口增加率低於臺中市同期平均人口增加率之里。

（三）重建計畫核准前一年度，屋齡三十年以上之建築物占全部建築物比率高於百分之四十之里。

公發布日：民國111年01月05日

危老稅賦減免

依據臺中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免審查辦法第三條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平均人口增加率，係指區域內各年度戶籍登記現住人口總數，較前一年度增加之千分率合計數，除以總年數之數值。起造
人包括自然人及非自然人者，適用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程序時程
S E C T I O 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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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件
確認

建築執照申
請及核發

重建計畫
報核

危老申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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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災害防救法
判定拆除建築物。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者。

➢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取得全體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 起造人符合危險建築物要件擬
具重建計畫

重建計畫核准

➢ 危老核准後180日內申請建造執
照，得延長1次，屆期未申請建
照原核准失其效力

領得使用執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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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進度時程

步驟一

1

所有權人同意

合法建築物判定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步驟二

2

重建計畫申請

重建審查會議

重建計畫核准

步驟三

3

申請建照執造

申請使用執照

領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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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時程約需3.5~4個月

危老案之建築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日



案例分享
S E C T I O 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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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老建築物所在基地面積(A): 660.02  m2

本案基地上合法建物，依據其使用執照登載面積如下：

508.02+152=660.02m2

2.鄰接基地面積(B): 538.98   m2

(土地登記謄本登載之面積共為1,199m2 ， 1,199m2 – 660.02m2 = 538.98m2)

3.鄰接基地併入面積(C): 538.98  m2

4.鄰接基地不得併入面積(D): 0  m2

5.鄰接基地併入得申請獎勵面積(E): 538.98 m2

6.鄰接基地併入不得申請獎勵面積(F): 0 m2

7.合併後重建基地面積(A+C)： 1,199 m2

8.合併後得申請容獎面積(A+E)： 1,199  m2

法規規定 本案檢討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合
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
容積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
物基地面積。

538.98㎡ ≦ 660.02㎡ OK

併入之鄰接基地其申請獎勵面積未超過1000㎡。 538.98㎡ ≦ 10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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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1

擬併入之鄰接基地538.98 m2

危老建築物所在基地660.02 m2

10m計畫道路

10

m

計
畫
道
路

鄰地

鄰地

危老建物所在基地範圍

擬併入之鄰地基地範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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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申請項目 容積獎勵

1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8%

2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
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
並以淨空設計。

10%

3
建築物耐震設計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
全性能符合第二級。

4%

4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符合銀級。 6%

5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符合第二級。 3%

6 申請重建計畫時程獎勵(111.5.11以前受理)。 6%

7 申請重建計畫規模獎勵(重建計畫範圍達200㎡)。 4%

總計 41%

申請獎勵容積及項目

本案申請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47-1條規定申請建築物高度比放寬。

取上限40%

[規模+時程獎勵]上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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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老建築物所在基地面積(A): 1,263  m2

2.鄰接基地面積(B): 184   m2

(土地登記謄本登載之面積共為1,447m2 ， 1,447m2 – 1,263m2 = 184m2)

3.鄰接基地併入面積(C): 184  m2

4.鄰接基地不得併入面積(D): 0  m2

5.鄰接基地併入得申請獎勵面積(E): 184 m2

6.鄰接基地併入不得申請獎勵面積(F): 0 m2

7.合併後重建基地面積(A+C)： 1,447 m2

8.合併後得申請容獎面積(A+E)： 1,447  m2

法規規定 本案檢討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合
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
容積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
物基地面積。

184㎡ ≦ 1,263㎡ OK

併入之鄰接基地其申請獎勵面積未超過1000㎡。 184㎡ ≦ 10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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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2

危老建物所在基地範圍

擬併入之鄰地基地範圍

危老建築物所在基地
(謄本面積：1,263 m2)

擬併入之鄰接基地184 m2

A+B+C

12m

計畫
道路

15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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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申請項目 容積獎勵

1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8%

2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
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
並以淨空設計。

10%

3
建築物耐震設計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
全性能符合第二級。

4%

4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符合銀級。 6%

5 申請重建計畫時程獎勵(111.5.11以前受理)。 6%

6 申請重建計畫規模獎勵(重建計畫範圍達200㎡)。 4%

危老獎勵 38%

容積移轉 20%

合計 58%

申請獎勵容積及項目

本案申請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47-1條規定申請建築物高度比放寬。

[規模+時程獎勵]上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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